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目 录

第一部分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二、部门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预算情况

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我分中心在市土地储备中心和辖区政府（区管委会）的共同领导下，

承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编制辖区内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年度

土地储备出让收支预算等各项计划，呈报市土地储备委员会审批；编制

土地储备方案和实施方案；完成市土地储备中心交办的工作。

二、部门 2021 年主要工作任务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开分中心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1.编制 2021年土地储备计划；

2.编制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

3.编制土地储备方案和实施方案；

4.完成市土地储备中心和区管委会交办的工作。

三、部门基本情况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为南昌市土地储备中

心的派驻机构，机构规格为正科级。现有在编在岗5人，管委会劳务派

遣人员3人,共 8人。

第二部分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分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情

况说明

一、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全年收入为158.61万

元，其中上年结余71.03万元，财政拨款87.58万元，2020年收入预



算总额81.3万元，因此2021年预算收入总额与2020年相比增加6.28

万元，增长7.7%，主要原因是工资正常调标增资、晋薪。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支出预算总额为158.6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87.58万元，

比上年增加6.28万元，增长7.7%。主要原因是工资正常调标增资、晋

薪。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158.61万元，包括工资福

利支出86.09万元、日常公用支出72.3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19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93万元；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等支出144.8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84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86.09万元，占支出预算总

额的54.3%；商品和服务支出72.3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5.6%；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19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1%。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年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开分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87.58

万元，较上年增加6.28万元，增加7.72%。具体支出情况是：社会保

障与就业支出4.74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74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4.5%；住房保障支出8.84万元，

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0.1%。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1年单位机关运行费预算72.3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7.86万，

与上年预算持平，其中64.47万元为上年结余。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本单位政府采购总额,7.8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7.8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 8月 31日，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

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

2021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值200万

元以上大型设备。

（八）预算绩效情况

2021年本单位一级项目0个，无项目绩效目标。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开分中心“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

排1.27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接待费0.49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78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

第三部分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 2021 年部门

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详见附件，若其中某张表为空表或表中数据为 0，则说明没有

相关收支预算安排。）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

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

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

补 2021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

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

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事

业运行（项）：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包括实

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

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

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体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

贴。



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